
香港交易及结算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
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表明不會就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
失承擔任何責任。

*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中外合資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568）

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10B條而作出。

茲載列山東墨龍石油機械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在中國報章刊登或在深圳證券交

易所網站發佈的日期為二零二零年十二月十五日的《關於股東股份解除質押的公告》，

僅供參閱。

承董事會命

山東墨龍石油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楊雲龍

中國山東

二零二零年十二月十四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執行董事楊雲龍先生、袁瑞先生、劉民先生及李志信先生；非執行董事姚
有領先生及王全紅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唐慶斌先生、宋執旺先生及蔡忠傑先生組成。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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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墨龙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

山东墨龙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墨龙”或“公司”）于近日收到

原控股股东张恩荣先生通知，获悉其本人将其所持有的已质押给山东国惠投资有限公司

的股份办理了质押解除手续，具体情况如下：

1、股东股份本次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解除质押

数量（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

质押起始

日期

质押解除

日期
质权人

张恩荣 是 150,617,000 63.92 18.88 2018-12-6 2020-12-11
山东国惠投资有

限公司

合计 150,617,000 63.92 18.88 -- -- --

注：2020年 9月 28日，张恩荣先生与山东寿光金鑫投资发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寿

光金鑫”）签署《表决权委托协议》并生效，将其所持有的全部股份对应的表决权委托至寿光金鑫

行使。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寿光金鑫，实际控制人变更为寿光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

2、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原控股股东张恩荣先生股份累计质押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

比例

（%）

累计质押股

份数量（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股）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股）

占未质押

股份比例

（%）

张恩荣 235,617,000 29.53 0 0 0 0 0 15,000,000 6.37

合计 235,617,000 29.53 -- -- -- -- -- 15,000,000 6.37

三、其他说明



经了解，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张恩荣先生已收到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出的

书面诉讼通知、文书等，其名下 1500万股股份因个人民事索赔纠纷被司法冻结；该部

分股份被司法冻结事项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亦不会影响公司正常持续经营。

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股份冻结情况，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解除质押证明

特此公告。

山东墨龙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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